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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函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
聯 絡 人：陳惠玲
連絡電話：02-37073038#3038
電子信箱：a68p510@wra.gov.tw
傳　　真：02-37073124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24日
發文字號：經水防字第1143301101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水利防災警戒訊息應用暨技術推廣教育訓練簡章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114年水利防災警戒訊息應用暨技術推廣教育訓

練」報名簡章，敬請轉知所屬防災業務人員或指派種子人

員參與訓練課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使相關人員瞭解水災應變原則，提升自主防災能力，並

推廣善用防災避災工具（防災資訊服務網、行動水情App、

防汛抗旱粉絲團、水利署AI robot Diana）接收警戒訊

息，爰辦理旨揭教育訓練。

二、旨揭教育訓練請至水利署防災資訊服務網首頁之「114年水

利防災警戒訊息應用暨技術推廣教育訓練」登記報名

（https://fhy.wra.gov.tw/）。課程依北區、中區、南

區、東區分別辦理基礎、應用操作課程，其應用操作課程

依機構型態假設情境兵棋推演，須參加過基礎課程之社福

機構人員報名參加，敬請轉知所屬業管人員或指派種子人

員參與訓練。

三、教育訓練場次如下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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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北區研習會-臺北場，日期：114年4月22日（星期二）假

臺北市青年局6樓國際會議廳（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1段

17號）。

(二)中區研習會-臺中場，日期：114年5月7日（星期三）假

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7樓國際會議廳（臺中市南區興大路

145號）。

(三)南區研習會-高雄場，日期：114年5月13日（星期二）假

國立科學工藝博物館南館演講廳（高雄市三民區九如一

路797號）。

(四)東區研習會-花蓮場，日期：114年4月30日（星期三）假

花蓮F-Hotel站前館2樓吉祥廳（花蓮市國盛二街203之1

號）。

四、隨文檢附教育訓練簡章(內容含各場次課程表及交通位置

圖），敬請準時至課程教室辦理報到手續，課程結束後將

就參訓人員實際上課時數，核發公務人員終身學習時數認

證、教師研習時數或電子參訓證明。

五、敬邀衛生福利部（老人及身心障礙等社會福利機構、一般

護理之家、精神護理之家等負責單位）指派業務相關人員

參加綜合討論及意見交流。

正本：行政院災害防救辦公室、教育部、衛生福利部、衛生福利部長期照顧司、衛生福
利部護理及健康照護司、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衛生福利部醫事司、衛生福
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、經濟部國營事業管理司、經濟部產業園區
管理局、經濟部產業發展署、各縣市政府、經濟部水利署各河川分署

副本：國立成功大學水工試驗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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